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全情形信用修复

“免申即享”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按照《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工作的通知》部署，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在全市开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全情形信用修复“免申即享”试点工作。现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国家、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保障经营主体的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权益，提高信用修复“一件事”办事效率，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经营主体获得感。

二、工作目标
以提升经营主体信用修复便利性为导向，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等手段，创新信用修复机制，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实施经营异常名录全情形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实现信用修复从“申请办理”向“主动服务”转变，降低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经营主体轻装上阵、高质量发展。

三、试点内容
（一）试点时间

2025年11月6日至2026年4月30日
（二）试点范围

企业因以下情形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试行信用修复“免申即享”：

1.《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责令的期限内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

2.《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款：未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

3.《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四款：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三）修复条件

1.已履行相关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如履行公示义务、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依法办理住所变更登记或者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等；

2.三年内未因同一原因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3.不存在违反信用修复相关信用承诺记录；

4.未有因提供虚假材料受到行政处罚记录。

四、工作措施
（一）建立数据共享与比对机制

利用大数据技术，定期对经营主体信用信息进行比对分析，获取经营主体即时信息公示、名称变更、住所变更等信息，精准筛选出符合信用修复“免申即享”条件的经营主体名单，建立监管台账（见附件）。 

（二）实施自动信用修复

    对经数据比对确认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市场监管部门无需经营主体提交申请，直接通过天府市场智慧监管平台将其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在完成信用修复后，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告知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结果，同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三）加强事前提醒与指导服务

    建立信用修复提醒机制，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推送、电话等多种渠道，向经营主体发送信用修复提醒信息，告知其信用修复条件、流程及“免申即享”政策。将信用修复与合规指导同步推进。为经营主体提供信用修复咨询服务同时，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履行信息公示义务、遵守登记管理要求，提高诚信经营水平。

   （四）强化后续监管与风险防控

建立信用修复与信用承诺联动机制，加强享受“免申即享”优惠政策完成信用修复经营主体的后续监管。针对变更地址或通过登记的住所恢复联系的经营主体，登记机关自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之日起60日内，开展现场核查。通过核查发现虚假修复、违规修复、承诺不实等问题，依法撤销信用修复决定，重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信息记入经营主体信用记录，不再享受“免申即享”优惠政策。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科室、县区局负责人为成员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试点工作。各相关科室、单位要明确职责分工，密切协作配合，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相关科室、县区局要按照试点工作方案要求，细化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对工作推进不力、影响试点工作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具体分工如下：

市局信用监管科：负责信用修复“免申即享”试点工作总体协调推进，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和流程，信用修复结果公示，处理自动修复结果的异议或投诉，以及督促信用修复后续监管工作。

登记注册科：提供企业基础信息，协助更新修复后的登记状态。

行政审批科：在企业办理地址变更、名称变更中积极宣传和指导，协助经营异常名录移出的相关工作。
信息中心：对接省局技术部门，确保实现自动筛选、提示、修复功能，及时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办公室：协助开展试点工作宣传报道等工作。

各县（区）市场监管局、钒钛高新区分局：开展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宣传，按照“谁列入、谁修复”原则确认修复条件，以及信用修复后续监管。
（三）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政务服务大厅、局门户网站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信用修复“免申即享”试点政策，提高公众知晓度和经营主体参与度，积极引导经营主体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开展信用修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总结工作经验。各单位在试点过程中做好工作成效、经验做法的总结提炼，对于发现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请及时与市局信用监管科沟通联系。

